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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校園霸凌事件 

調和或調查程序說明書 
壹、目的： 

    為協助學生處理人際關係，以培養其責任感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減輕

雙方不當行為造成之創傷與衝突、促進和解及修復關係，並維護學生身心健

康、促進全人發展，完善班級經營，建構友善校園。 

貳、說明： 

一、調和或調查處理程序： 

（一）處理小組委員：處理小組委員過半數為外聘委員，外聘委員皆經過受

訓，由教育部認可之專業人員，處理過程將秉持中立、公正之立場，

調和或調查事件，提供支持及引導，促進雙方對話與相互理解，化解

衝突，並研商解決方案，促成和解，修復關係及減少創傷。 

（二）調和或調查會議前之個別會談：調和或調查會議進行前，將由處理小

組與雙方進行個別會談，確認雙方有無意願進行調和，或直接進行調

查。調和會談重點在瞭解雙方意願、感受及需要，期以共同彌補傷害

及修復關係。 

二、進入調查程序： 

（一）啟動調查訪談：指處理小組委員基於中立、公正之立場，進行行政調

查，訪談時，學校將全程錄音或錄影；受訪談者不得自行錄音或錄

影。 

（二）親自出席陳述意見：當事人應配合處理小組之調查，並提供相關文

件、資料或陳述意見。接受調查時，行為人應親自出席；當事人為未

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或受其委託之人員

陪同。 

（三）保密原則：處理小組進行調查，而請學生接受訪談時，應以保密方式

為之。學校及處理小組就當事人、檢舉人或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

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但基於調查之必要或公共利益之

考量者，不在此限。 

（四）調查結果：經訪談與物證蒐集後，將相關證據做成調查報告，以確認

霸凌是否成立，並建議學校後續輔導管教與懲處措施。 

三、進入調和程序： 

（一）調和定義：指處理小組委員基於中立、公正之立場，在雙方當事人、

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均同意之前提下，善用修復式正義或其他

教育輔導策略，提供支持及引導，促進雙方對話與相互理解，化解衝

突，並研商解決方案，修復關係及減少創傷。 

（二）調和會議：調和會議進行過程，雙方以說明感受、需求及期望為主，

並應尊重對方發言。 



（三）調和結果：成立後協議內容將做成調和報告，為確保調和協議學生權

益之公正性及雙方當事人在學校後續之輔導與管教作為，調和協議將

做成調和報告送學校防制小組審議。調和程序為一個月，逾期未有共

識則調和不成立，由處理小組進入調查，如有意願繼續調和，使得繼

續調和程序。 

 

 

三、調和原則： 

（一）尊重當事人意願：調和程序遵循當事人意願，如果不願意調和或調和

不成立，案件應停止調和並進行調查，處理程序進入調查階段後如欲

再進行調和，亦可向學校提出調和程序。 

（二）重視雙方感受與關係修復：調和過程雙方以說明感受、需求及期望為

主，並應尊重對方發言，不得有人身攻擊之言詞。 

（三）自由陳述表達：如調和不成立，於調和過程相關陳述或讓步，均不採

為調查報告之基礎，不會影響後續調查程序，也不會列入調查之依

據。 

（四）保密原則：本案處理過程之相關人員對於當事人在調和過程中的陳述

負有保密義務，對雙方都不會有任何不利之影響。 

（五）調和權責：事件如涉民事責任，另以調和和解書或其他私人契約方式

呈現，非屬本處理小組規範權責。 

四、處理程序流程： 

 



 

 

 



 

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檢舉書 

檢舉人資料 

姓 名 相關文件寄達地址 

  

檢舉日期 聯絡電話 與被行為人關係 

  

 當事人 

 法定代理人 

 實際照顧者 

 其他＿＿＿＿＿ 

被行為人資

料 

姓 名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檢

舉

事

實

內

容 

疑似 

行為人 

姓 名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姓 名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姓 名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姓 名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事件經

過 

是否有性霸凌等疑似情事? □否 □是，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處理 

請詳填事實(人、事、時、地、物等)，本欄如不敷使用時，可以附件方式表述 

 

 

 

 

 

 

 

 

 

是否檢附相關物證？ □無  □有，陳附： 

檢舉人 

親自簽名 

 

 

 

 

本校收件

人 

 
收件時

間 

 

備 考 校安通報編號：                         (通報後再行填寫)                              

承辦人：               主管：           校長： 

 


